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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应为

9

名，实际参加人数为

9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转让上海强生便捷货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以不低于

61.88

万元（评估价）的价格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所持有的上海强生便捷货运有限公司

26％

的股权；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强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以不低于

59.5

万元（评估价）的价格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

有的上海强生便捷货运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

2

、《关于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确保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强生置业有限公司（下称

"

强生置业

"

）开发的上海市青浦区

徐泾镇

6

街坊

108

丘地块项目工程按计划顺利进行，公司拟将自有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

式提供给强生置业下属项目公司

--

上海君强置业有限公司（下称

"

君强置业公司

"

）：

1

、拟通过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向君强置业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10000

万元，委托贷款年利率

12%

，期限为

3

年，用于支付工程款项。

2

、拟通过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向君强置业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11500

万元，委托贷款年利率

12%

，期限为

3

年，由君强置业公司用于归还本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发放

给该公司的将于

2012

年

9

月

8

日到期的委托贷款。

3

、拟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普陀支行向君强置业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30000

万

元，委托贷款年利率

12%

，期限

2

年。 （该笔委托贷款为到期展期）。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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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6

月；

2

、预计的业绩：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

1-6

月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21,921

万元

-23,487

万元之间，较上年同期增长

40%-50%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581,022.5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

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

1

、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2

、县以下新华书店增值税免税政策

执行。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2-30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

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834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9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17.1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23,379,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74,689,636.01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

出具了寅验

[2011]303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201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和中国银行南宁市东葛支行两家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巩固银企合作关系，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撤销原中国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的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决定

在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东盟经济园区支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将原中国银行南宁

市高新支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全部转入新开专户，对原专户进行销户，销户后结算的利

息也将一并转入新开的专户， 并与新开设专户的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东盟经济园区支行及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后，募集

资金专户数量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 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2012

年

7

月

9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东盟经济园区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东盟经济园区支行（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情况：

公司在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东盟经济园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800043224266335

，截止

2012

年

6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44,026,546.74

元（含利息）。该专户仅用

于公司技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公司承诺在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 公司保证不将上述存单用于质押。

二、公司、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民生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

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金亚平、邢金海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民生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专户银行应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0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签署的相

关协议，东海证券将代理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９００１１

）的代销业

务。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投资者可在东海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和申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７４５５０

、

０５１９－８８１６６２２２

、

０３７９－６４９０２２６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７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０７－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

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本基

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

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

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

动转为基金份额。

咨询机构

１

、泰信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８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２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

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的主

要财务信息。

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６０７

，

２１８

，

９９９．９０ ３

，

６９５

，

４５２

，

５２４．４５

净利润

２２０

，

０７２

，

８４４．０７ １

，

３８５

，

４６４

，

９２０．４０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１９７

，

９６１

，

３９１．８３ －

备注：

１

、上述数据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

、上述数据为母公

司财务报表数据。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联营合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包括：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

核算，包括：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发

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

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９８

，

２８５．７７ ３２７

，

０８０．０２ ２１．７７％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８９

，

２８７．４０ １７０

，

８２５．０５ １０．８１％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９０

，

０９０．８０ １７２

，

０１５．６６ １０．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１４６

，

９８１．８１ １３４

，

３０２．５０ ９．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０ ０．５４ －７．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４％ ６．８３％

下降

２．２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８

，

０５５

，

４６９．７１ ７

，

６８１

，

０７５．０９ ４．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

万元

）

３

，

２０７

，

４１４．６２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９．６５ 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１０．８４ １０．６９ １．４０％

注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上表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

平均股数为

２

，

９５９

，

６４５

，

７３２

股。 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２

，

５０７

，

０４５

，

７３２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的最新股数为

５

，

９１９

，

２９１

，

４６４

股。

注

２

：本报告期初和本报告期末股本均为

２

，

９５９

，

６４５

，

７３２

股，本报告期初和本报告期末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以上述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我国股票市场在低位震荡波动， 截止

６

月末， 上证综指比年初微涨了

１．１８％

， 深沪两市的股票基金总成交量同比减少了

２８．７１％

（公司根据公开数据统计）。 受此影

响，证券行业的经纪业务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呈现下降态势。面对不利的市场状况和日益激烈的

竞争环境，公司加快业务转型，加大业务创新投入，实现了公司收入的增长和收入结构的优化。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９．８３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７０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了

２１．７７％

和

９．４４％

。 除经纪业务收入受市场交易量下降影响而减少外，公司

投行业务、投资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等业务均实现了收入增长，各全资子公司

均实现盈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治海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及财务部负责人孙晓燕女士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参与公司老管塔车间厂区土地变更为商业用地竞拍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不超过

总价

1

亿人民币参与该宗土地的竞拍。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参加了常熟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宗地号为常熟市

2012B-009

号（尚

湖镇人民北路以西、尚湖大道以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公司作为唯一竞

标者于

2012

年

7

月

6

日被确定为竞得者， 且与常熟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

书》。 该地块的成交总价为挂牌底价

9324.7

万元人民币（单价每平方米

1960

人民币），该地块

出让面积为

47575

平方米，为商业及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商业

40

年、住宅

70

年，容积率

为

1-1.5

，建筑密度为

≤28%

，绿地率

≥30%

。

公司本次竞得的地块属公司原管塔车间收储土地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编号

为

2012-026

的

"

关于政府收储土地及签订《搬（拆）迁企业土地收储合同》的公告

"

）。 依据《成

交确认书》，公司应当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之前与常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不签订或放弃竞得，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土地挂牌出让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8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3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电网

"

）公布了《

2012

年度

半年框架招标线路材料类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在南方电网此次招标中我公司为

110kV-

500kV

角钢塔、钢管组合塔和钢管杆项目的中标人，共中

9

个包，预计中标总重量约

3.5

万

吨，合计金额约

3.1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1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24.2%

。

2012

年

7

月

6

日

公司已取得南方电网的书面中标通知书。

详细内容请查看本次中标公示媒体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光电子商务平台：

http://www.bidding.csg.cn/component/news/PubVendor News Browse.html?new

上述项目中标后， 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和

2013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上述项目的具体条款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尽快准备相应资料按要求与项目单位

签订书面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2-034

债券代码：

122136

债券简称：

11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医药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

三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新生源

"

）提供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确定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发布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决议公告》和《关于向湖北新生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向湖北新生源提供了委托贷款共计人

民币

16,000

万元。

鉴于近期市场利率水平和资金面情况， 同意公司将上述剩余的人民币

4,000

万元委托贷

款额度的贷款利率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同意通过关联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向湖北新生源提供该笔委托贷款。

由于王先兵先生持有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

10%

以上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

王先兵先生构成公司的关联人，公司向湖北新生源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且，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集

团

"

）控制，本次交易亦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司向复星医药及其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服务事宜已包括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之《金融服务协议》内容中（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在复星集团任职，故董

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需要

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2-035

债券代码：

122136

债券简称：

11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

经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医药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新生源

"

）提供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上浮

5%

确定。 截至目前， 公司实际向湖北新生源提供了委托贷款共计人民币

16,000

万

元。

鉴于近期市场利率水平和资金面情况， 同意公司将上述剩余的人民币

4,000

万元委托贷

款额度的贷款利率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同意通过关联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向湖北新生源提供该笔委托贷款。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或

"

本次关联交易

"

）

2

、关联人回避事宜：

由于王先兵先生持有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

10%

以上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以下简称

"

上证所《上市规则》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

"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规定，王先兵先生构成公司的

关联人，公司向湖北新生源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且，财务

公司与公司同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集团

"

）控制，本次交易亦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司向复星医药及其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事宜已包括于公司与

财务公司签署之《金融服务协议》内容中（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在复星集团任

职，故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

生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3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1

）作为股东方之一，公司支持并推动湖北新生源的建设与发展，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

（

2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委托贷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提供

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确定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决议公告》

和《关于向湖北新生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截至目前，公

司实际向湖北新生源提供了委托贷款共计人民币

16,000

万元。

鉴于近期市场利率水平和资金面情况， 同意公司将上述剩余的人民币

4,000

万元委托贷

款额度的贷款利率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同意通过关联方财务公司向湖北新生源

提供该笔委托贷款。

由于王先兵先生持有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

10%

以上的股权，根据上证所《上市规

则》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王先兵先生构成公司的关联人，公司向湖北新生源提供

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且，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复星集团控制，

本次交易亦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司向复星医药及其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事宜已

包括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之《金融服务协议》内容中（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在复星集团任

职，故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

生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在内， 公司共向湖北新生源提供了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

度；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向湖北新生源提供了人民币

16,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湖北新生源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10

日，注册地址为公安县斗湖堤镇沿江路

1

号；法定代

表人为王先兵先生；经营范围为氨基酸产品、生物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国家限

制的化学品）、化工助剂的生产及销售（以上范围需经前置审批的除外）；原料药的生产（有效

期至

2016

年

4

月

21

日）；氨的生产（试生产有效期至

2013

年

4

月

25

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湖北新生源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112

万元，其中：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出资人

民币

2,607

万元，占

51%

的股权；王先兵先生出资人民币

1,271.1

万元，占

24.87%

的股权；其他

19

名自然人共出资人民币

1,233.9

万元，占

24.13%

的股权（除王先兵先生外，未有其他持股比

例在

10%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北分所审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湖北新生源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68,74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5,65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

民币

32,535

万元；

2011

年度，湖北新生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0,054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7,764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湖北新生源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

,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湖北新生源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

88,37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6,059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1,733

万元；

2012

年

1

月至

3

月，湖北新生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8,208

万元，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2,280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通过财务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湖北新生源提供一年期人民币

4,000

万元的委托贷

款，贷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作为股东方之一，公司支持并推动湖北新生源的建设与发展，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2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委托贷款利息以及委托贷款手续费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

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证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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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二

年六月二十八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老孙家饭庄继续签署招商局广场租赁合同的议案》。

公司所属分支机构老孙家饭庄于

2009

年

7

月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

旅游

"

）所属分支机构天辰工贸分公司（以下简称

"

天辰工贸

"

）签署了《租赁合同》，老孙家饭庄

租赁天辰工贸名下所拥有的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商业房产

（以下简称

"

招商局广场

"

）作为老孙家饭庄新的经营用房。 租赁期限为

3

年，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对外予以披露。

2011

年

5

月，西安旅游设立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秦颐公司

"

），招商局

广场过户至秦颐公司名下。 鉴于上述原因，前述《租赁合同》的主体发生了变更，出租方由天辰

工贸变更为秦颐公司。 为保证原《租赁合同》顺利履行，天辰工贸、老孙家饭庄与秦颐公司签订

了《三方协议书》。 本次《三方协议书》的签署，仅是涉及到原租赁合同主体的变更，除履行对象

发生变化外，其他合同条款均无变化。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并对外予以披露。

由于前述《租赁合同》已到期，为了不影响正常经营，老孙家饭庄拟与秦颐公司签署招商

局广场《房屋租赁合同》，继续租赁招商局广场房产作为经营场所。 秦颐公司为西安旅游全资

子公司。 西安旅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个大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

2

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3

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老孙家饭庄继续签署

招商局广场租赁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鲍翅酒楼有限公司签署

<

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

>

的

议案》。

公司所属子公司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鲍翅酒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香港

"

）与陕西民族

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族大厦公司

"

）于

2001

年

7

月

26

日签订《承租合同》、

2001

年

9

月

1

日签订《一层南厅补充承租合同》、

2009

年

12

月

26

日签订《北附楼办公室补充承租合

同》（以下均统一简称

"

原合同

"

），大香港租赁民族大厦公司名下所拥有的西安市大东门外环

城东路中段

1

号陕西民族大厦的整体楼及附属场地（面积

9687.57

㎡）、一层南端西面场地（面

积

120

㎡）、北附楼办公室（面积

192.43

㎡）共三处，房屋总面积

10,000

㎡，作为大香港国宾店经

营用房。 上述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均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 该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大香港国宾店自

2001

年开业至今，一直正常经营，没有进行过装修改造，目前设施、设备

老化，装修陈旧，对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为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大香港

国宾店拟进行整体装修改造。 为了保证企业长期经营的稳定发展，锁定经营场地租赁成本，现

经双方友好协商，依据实际情况，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拟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在原

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部分条款内容。 基本内容如下：

(

一

)

协议内容变更部分为：

(1)

租赁期限的变更：将原合同的租赁期限（原合同期限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再继续

顺延十年，即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止。

(2)

延长期限内的房屋租金及支付方式：

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租金调整为

46.00

元

/

㎡·月。

2017

年

3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52

万元；自第六年开始递增

5%

，即自

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年租金为

579.6

万元；自第八年开始递增

8%

，即自

2024

年

3

月

31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年

租金为

596.16

万元。

租金支付方式按原合同办法执行，即每季度支付年租金的四分之一。

(3)

房屋租金预付及支付方式的变更：

本协议生效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大香港预支付民族大厦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一年的租金，即

552

万元。

从

2013

年起， 大香港分四年抵扣向民族大厦公司预付的

2017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租金（

552

万元），即：

2013

年

3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抵扣

138

万元；

2014

年

3

月

3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

2015

年

3

月

3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抵扣

138

万元。

大香港抵扣预付租金的时间为以上每年第一、二季度，直至四年内抵扣完预支付的租金

552

万元。

(

二

)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并共同遵守。 本协议

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交易的商业条款进行，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及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情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阶段性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陕西证监局《关于做好陕西辖区主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

范实施工作的通知》（陕政监函【

2012

】

46

号）文件精神，以及本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工作方案》的相关安排，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阶段性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阶段性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12-023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老孙家饭庄

继续签署招商局广场租赁合同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公司所属分公司老孙家饭庄（下称

"

老孙家饭庄

"

、乙方）拟与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下称

"

秦颐公司

"

、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老孙家饭庄拟以年租金为

542.016

万元

的价格租赁秦颐公司所拥有的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商业房产

（以下简称

"

招商局广场

"

）作为老孙家饭庄经营用房。

2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秦颐公司，该公司为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旅

游

"

）全资子公司。 西安旅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个大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西旅集团

"

）。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3

、本次交易标的为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11570.89

平方米。

4

、本次关联交易经

2012

年

7

月

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本次

交易事项表决中，公司

2

名关联董事李永升先生、郑力先生均回避表决，其他

7

名董事表决通

过。 独立董事强力先生、杜莉萍女士、雷少辉女士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关系：该公司为西安旅游所属全资子公司。 西安旅游与公司同属一个大股东西

旅集团，西旅集团分别持有本公司、西安旅游的股份为

5,250

万股、

6,341.99

万股，持股比例分

别为

26.31%

、

32.23％

，系本公司和西安旅游的第一大股东。

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

1

）公司名称：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场所：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大厦

2

幢

10501

室

法定代表人：黄宝贵

公司注册号：

61010010029919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餐饮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

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主要股东情况：西安旅游持有秦颐公司

100%

股权。

（

2

）公司名称：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西安旅游大厦

7

层

法定代表人：谢平伟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96,747,901

元

公司注册号：

610100100442598

税务登记证号：

610102294241490

经营范围：饭店经营与管理（限定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限定分支机构经营）；旅游产

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经营），停车服

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劳务派遣（限分支机构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资源开发、技术开发。

主要股东情况：西旅集团持有西安旅游的股份数额为

6,341.99

万股，占西安旅游总股本

的

32.23%

，系西安旅游的第一大股东。

2

、相关财务数据

（

1

）秦颐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8,522.02

万元，净资产

7,689.48

万元（固定资产

净值）。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8

万元，净利润

-13.73

万元。

秦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末总资产为

8,566.99

万元，

2012

年一季度实现收入为

130.8

万元，

净利润为

45.29

万元。

（

2

）西安旅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66,574.73

万元，净资产

43,644.25

万元；

2011

年

营业收入

77,473.19

万元，利润总额

3,348.67

万元，净利润

2,753.58

万元。

2012

年第一季度末

的总资产

71,055.22

万元，净资产

46,490.65

万元；

2012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23,115.57

万

元，利润总额

3,898.40

万元，净利润

2,846.40

万元。

3

、秦颐公司为西安旅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 西安旅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个大股东西旅集

团。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4

、未获知秦颐公司、西安旅游与公司前十名其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存在关系。

5

、未获知秦颐公司、西安旅游在最近五年内受过与证券有关的行政及刑事处罚，也未获

知其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事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招商局广场

2-5

层商业房产，属于秦颐公司所有。 总建筑面积

11,570.89

平方米。

招商局广场

2-5

层商业房产为西安旅游以实物注入秦颐公司的资产。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其账面原值为

7,781.89

万元，已计提折旧

184.82

万元，账面净值为

7597.07

万元。 招商

局广场

2-5

层商业房产为裙楼，主楼全部为住宅。 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制定依据是参照了周边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确定了本次交易的年

租金为

542.016

万元。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租赁形式及经营范围：

（

1

）租赁场地：甲方所拥有的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商业房

产，面积共计

11,570.89

平方米。

（

2

）租赁形式：甲方将招商局广场房产租赁给乙方使用。 租赁期间，乙方自行办理工商及

相关登记，享有独立经营权，对自身经营活动单独承担法律责任。

（

3

）经营范围：乙方租赁招商局广场房产用于餐饮服务业经营，乙方按国家规定，办理相

关经营手续。

2

、租赁期限

3

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3

、租金支付

（

1

） 甲乙双方约定，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计算租金。

（

2

） 房屋租金的支付方式：本协议签署后

3

日内，一次性支付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共

1

年的租金

542.016

万元。以后每季度支付一次，每次租金需提前两个月支付。

（

3

）房屋租金支付标准

每年租金为

542.016

万元。 每季度支付

135.504

万元。

4

、交付状态

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已经向乙方交付了招商局广场房产场地。

5

、本次合同的生效条件

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各自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程序后生效。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的目的

由于原签署的招商局广场《租赁合同》已到期，为了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老孙家饭庄

与秦颐公司签署招商局广场房屋《租赁合同》，拟继续租赁秦颐公司名下所拥有的招商局广场

裙楼

2-5

层商业房产作为老孙家饭庄经营用房。

2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能够继续有效地提升公司中华老字号的品牌价值，弘扬陕西清真餐饮

文化，保证老孙家饭庄的市场占有率，满足市场需求。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西安旅游共发生

2

笔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

312.58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老孙家饭庄租赁秦颐公司名下所拥有的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商业房产作为老孙

家饭庄经营用房，可使老孙家继续大力发展餐饮主业，弘扬陕西清真餐饮文化，提升接待层

次，以满足市场需求。

本次交易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对该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

的价格确定参照了周边同类交易的价格，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交易的商业

条款进行，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及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情形。

九、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3

、交易对方相关资料文件

4

、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

2012-23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峨眉山股份

"

或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8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马元祝先生主持，公司

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拟投资

2000

万元购买茶叶生产设备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扩大茶叶生产规模，提升

"

峨眉雪芽

"

产品品质，公司拟投资

2000

万元购买茶

叶精制生产加工、包装设备等。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关于拟投资

2000

万元构建信息化服务体系的议案；

为了强化公司网络营销体系和服务体系， 进一步提升公司电子商务能力， 公司拟投资

2000

万元构建、完善信息化服务体系。 通过对原有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等系统的架构重组，整

合成全新的以

"

客户为中心、以交易为目的

"

的景区信息化服务体系。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888

股票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

2012-24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8

日在峨眉山大酒店

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3

人，实到

3

人。 到会监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拟投资

2000

万元购买茶叶生产设备的议案》；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此项议案。

2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拟投资

2000

万元构建信息化服务体系的议案》；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十日


